
施某凌等 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

——多人参与、多途径配合搭建专门运输通道向境外运送银行卡套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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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要旨】 

当前，银行卡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础工具，围绕银行卡的买卖、运输

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。检察机关要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，深入推

进“断卡”行动，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物料运输通道。结合司法办

案，推动物流寄递业监管，压实企业责任，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。 

一、基本案情 

被告人施某凌，无固定职业； 

被告人王某韬，无固定职业； 

被告人吴某鑫，无固定职业； 

被告人蔡某向，某快递点经营者； 

被告人施某补，无固定职业； 

被告人郑某，某快递点经营者； 

被告人施某莉，无固定职业; 

其他 11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。 

2018年 7月至 2019年 10月间，时在菲律宾的被告人施某凌以牟利为目的，

接受被告人王某韬以及“周生”、“龙虾”（均系化名，在逃）等人的委托，提

供从国内运送信用卡套件到菲律宾马尼拉市的物流服务。 

被告人施某凌接到订单后，直接或者通过被告人吴某鑫联系全国各地 1000

多名长期收集、贩卖银行卡的不法人员，通过物流快递和水客携带运输的方式，

将购买的大量他人银行卡、对公账户通过四个不同层级，接力传递，运送至菲律

宾。具体运输流程如下：首先由施某凌等人将从“卡商”处收购的大量银行卡以

包裹形式运送至蔡某向等人经营的位于福建晋江、石狮一带的物流点；再由被告

人施某补等人将包裹从上述物流点取回进而拆封、统计、整理后，乘坐大巴车携

带运往郑某等人经营的广东深圳、珠海一带的物流点；后由往来珠海到澳门的



“水客”以“蚂蚁搬家”方式，或由被告人郑某通过货车夹带方式，将包裹运往

被告人施某莉在澳门设立的中转站；最终由施某莉组织将包裹从澳门空运至菲律

宾。包裹到达菲律宾境内后，吴某鑫再组织人员派送给王某韬以及“周生”、“龙

虾”等人。 

经查，被告人施某凌等人参与运转的涉案银行卡套件多达 5万余套，获利共

计人民币 616万余元。 

二、检察履职过程 

本案由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立案侦查。2019年 11月 1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

介入案件侦查。公安机关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、10 月 4 日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

将本案被告人分两批移送起诉。检察机关于同年 8月 18日、11月 4日以妨害信

用卡管理罪对被告人分批提起公诉，晋江市人民法院对两批案件并案审理。2021

年 5 月 6 日，晋江市人民法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施某凌、王某韬、吴某

鑫、蔡某向、施某补、郑某、施某莉等 18 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三个月不等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二万元不等。部分被告人上诉，同年 9 月 13日,泉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决。 

根据本案所反映出的物流行业经营的风险问题，晋江市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商

务、交通运输、海关、邮政部门联合制发了《晋江市物流行业合规建设指引（试

行）》，通过建立健全物流行业合规风险管理体系，加强对行业风险的有效识别和

管理，促进物流行业合规建设。同时，督促物流企业加强内部人员法治教育，加

大以案释法，切实推进行业规范经营发展。 

三、典型意义 

（一）严厉打击境内运输银行卡犯罪行为，全力阻断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

物料运转通道。当前，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转移诈骗资金，需要获取

大量的国内公民银行卡，银行卡的转移出境成为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。实

践中，犯罪分子往往将物流寄递作为运输的重要渠道，通过陆路、水路、航空多

种方式流水作业，将银行卡运送到境外。为此，检察机关要深入推进“断卡”行

动，加强物流大数据研判分析，掌握银行卡在境内运转轨迹，依法严厉打击买卖、

运输银行卡的犯罪行为，尤其是要切断境内外转运的关键节点，阻断银行卡跨境

运转通道。 

（二）推动社会综合治理，促进物流寄递业规范经营。物流寄递具有触角长、



交付快、覆盖面广等特点，因而在运输银行卡过程中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。对此，

检察机关要结合办案，主动加强沟通，推动物流寄递业加强行业监管，压实企业

主体责任，严把寄递企业“源头关”、寄递物品“实名关”、寄递过程“安检关”。

对于发现的涉大量银行卡的包裹，相关企业要加强重点检查，及时向寄递人核实

了解情况，必要时向公安机关反映，防止银行卡非法转移。结合典型案例，督促

物流企业加强培训宣传，通过以案释法，提高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

力，防止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“帮凶”。 


